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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改公司標誌

本公司董事會宣佈，本公司標誌已經更改，自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起生效。本公司
的新舊標誌載列如下，以供識別：

（舊標誌） （新標誌）

新標誌將印製於本公司相關公司文件（包括但不限於中期及年度報告、公告、通函、通
知、股票及新聞稿）及將於本公司網站展示。

更改本公司標誌將不會影響本公司現有股東的任何權利。本公司所有印有舊標誌的現有
已發行股票將繼續為本公司相關股份所有權的有效憑證，並將繼續用作買賣、結算、登
記及交付用途。因此，本公司將不會安排就現有股票免費換領印有本公司新標誌的新股
票。本公司印有新標誌的新股票將於新標誌生效日期及之後發行。

承董事會命
易大宗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曹欣怡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三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曹欣怡女士、王雅旭先生、趙偉先生及陳秀珠女士，
本公司非執行董事為靳智強先生，及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吳育強先生、王文福先生
及高志凱先生。

* 僅供識別


